
2018年峨眉山市符溪镇人民政府预算支出
绩效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符溪镇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行政机构设置5个综合性办公室：党政办公室、财政所管理办公室、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镇事业机构设置5个：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文化宣传服务中心、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综合管理大队。
（二）机构职能
符溪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执行上级政策、优化综合环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以“富民强镇”为总体目标。镇政府2018年工作重点一以乡村治理为抓手，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二是以特色小镇培育为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三是以城乡环境治理为抓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四是以脱贫攻坚为抓手，推进民生改善。五是以重大项目推进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

（三）人员概况

符溪镇行政编制34人（包括2名工勤人员），事业编制24人，共58个编制。2018年单位实有人员56人，其中行政32人（其中：工勤人员2人），事业24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政府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总收入6691.0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612.05万元，占总收入的98.82%，（其中基本支出拨款983.85万元，项目支出拨款2153.81万元，基金拨款收入3474.40万元）。 其他收入（横向财政拨款）79.01万元，占总收入的1.18% 。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总支出5363.5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5287.22万元，占总支出的98.58%，（其中基本支出983.85万元，项目支出908.97万元，基金支出3394.40万元）。其他支出76.3万元，占总支出的1.42%。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1、报送时效：我单位按照市局统一要求，根据单位实际及时完成预决算的编制、信息的更新，及时上报预算股电子文档和纸质材料。
2、编制质量：我单位根据单位实有在职人员、新世纪劳务派遣人员、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等编制预算，不虚列预算，严格执行预算。严格管理结余结转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3、绩效目标：根据市局要求我镇对事业干部纳入年终绩效考核，项目支出纳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4、专项预算提前细化：我镇对专项预算的村干部、社区报酬及补助分月申报资金。
5、预算公开：我镇在收到预算科审核通过的综合预算15个工作日内将预算编制说明、部门收支预算表、“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等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网上公开。

    （二）执行管理情况。

 1、绩效分配：我镇事业干部的绩效工资在年终考核后跨年兑现。
2、执行进度：我镇全年行政运行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等项目均达到执行进度；项目工程款严格按合同要求支付，由于我镇是省级小城镇建设示范镇，每个项目从申报、立项、设计、科研、环评、地勘、预算、招投标等程序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极大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影响了项目资金的执行力度。
3、预算调整：根据人员进出的变化及市政工程、征地项目及时上报申请调整预算。

 4、行政成本：我单位本着节约的原则开展工作，保证单位正常办公，严控“三公经费”，严格按照预算开支，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精简会议次数，多个会议内容集中在一次开。
   （三）支出绩效情况。

1、绩效评价：我单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目前我单位共建立财政所财务制度等21项制度，会计核算、现金管理、转账支付、惠农资金发放等均按规章制度执行。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齐全、开支标准合理合法。项目资金、专项资金专项管理、专项使用，按进度、按比例付款，无挤占挪用等。

2、决算审查、决算公开、结余注销：均按市局统一要求完成，及时公开。
3、绩效管理：根据年初市财政局、镇党委、政府制定的目标绩效认真开展工作，时间到任务完成。

（1）行政运转保障。

2018年，财政基本支出983.8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在职工资福利支出880.58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03.27万元，机关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能保障日常工作支出，政府各项工作能正常运转。
（2）机关厉行节约。
2018年，我镇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财政拨款支出数8.08万、会议支出2.80万元，公务接待费0.18万元，水费支出1.29万元，培训费1.34万元、电费支出6.97万元 。无出国（境）费用及车辆购置费用。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等21项制度，今年还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部分财经制度上墙公示，确保财务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于修身、严于律已、加强监督；建立并严格执行对账制度，每月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编报财务报表，做到账表、账证一致。我镇按规定设立、使用银行账户，银行存款、现金支付授权审批手续完善，无越权审批、支付行为。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由专人分别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强化镇纪委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配合镇纪检部门进行村集体财务情况清查。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通过部门自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我镇的省级小城镇建设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资金使用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无存在违法违纪行为，自评得分97分。我镇按照要求单独设立财政所，财政所现有工作人员3人，岗位设置所长、会计、出纳，都有大专文凭及会计从业资证书；按要求完成了基础工作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廉政建设制度、惠农资金的建设工作；会计按月及时记账并装订账簿，按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年终部门决算工作、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资产的登记、以及日常的报表及资料的报送工作。
（二）存在问题

财政工作是个专业性、细致性非常强的工种，现在许多资金来自预算内，会计科目多，种类复杂，在资金使用方面还待加强学习。

（三）改进建议

建议财政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多培训，对乡镇财务工作人员业务多培训，以便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搞好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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